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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本校師培中心學生修習要點，教育

課程每學期修課上限 10 學分，下限 2

學分，未於此規範者，請填單。 

2.依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

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，專門課程所修

之科目，其學分制進入本學程時已超過

十年者，如符合下列情形，請填單。 

(1)申請時像前推算十年內具有相關

學科教學資歷之專任/全時代理代課

教師，可依實際教學的學年抵算相同

年限 

(2)進修相關任教學科之碩博士學位

者 

3.SOP—人員出差或出席所指導學生就

職典禮等活動以「飛機票款」申請本所

差旅費(兩單位一年四萬元)，承辦人需

請申請人務必事先填具提案單送交系

所會議通過後,後續才進行學校送簽等

行政申請程序(案例-104年 7月 28日四

趟機票款計 6000,造成其他老師訪視實

習生差旅費不足 ) 

4.SOP—承辦人處理申請人違反學校或

系所經費使用規定或冒用其他老師經

費額度,東窗事發後即填提案單修改違

規事項條款，務必請提案人應離違規事

項一年後再提出(106年 8月 15日案例) 

5.SOP—未符合學校辦法或本所相關規

定者請具提案單送會議,事先未具提案

單,卻以臨時提案者,會議紀錄需具明

提案人及覆議人並載明同意票數,以利

後續相關規定覆核及學校行政處理之

參考依據(列入 11月份工作報告) 

6.SOP—非本所承辦活動(含工作坊講

座競賽等)需用到海報印製或相關影印

請具提案單送會議;所務耗材需用在本

所公務所需,避免承辦人員以本所設備

或耗材私相收受 

7.SOP—申請人以機票款或住宿費核銷

本單位出差費者,請事先具提案單經系

所會議通過後,主管才能核簽 

8.SOP—具提案單就需放入會議討論議

題,以利結案並保障學生權益 

9.SOP—教育實習輔導對象以本中心學

生為主,若教師志願輔導外校師資生,

請寫提案單送中心會議。 

8.SOP—承辦人辦理業務任何”通融程

序”(學校與本所或中心修業等要點規

定),務必經申請人依規定撰寫提案單

並經系所(中心)會議通過等行政程序

後,才能依規進行後續處理。 

9.SOP—會議決議事項(含提案單)攸關

學生權利與義務或提案單追蹤處理結

果，務必在一周內通知當事人。 

提案單 

法令依據  

準時結案再 

追蹤 
追蹤人：師資培育中心主任〈分機：3050〉 

 
 

備   註 

1.準時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，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，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強 

力協助督導追蹤，以完成業務。  

2.承辦人：師資培育中心助理 (分機：3051） 

108.10 

 

退回 

通知學生 

否 

填寫提案單 

 

否 

依提案單提案事項
執行 

主任審查 

中心會議審查 

收件 


